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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戰爭與和平

1. 政治團體（國家或其同盟）間的衝突。

2. 傳統上多起於領土或資源的爭奪。

3. 常規戰爭受戰時國際法（戰爭法、中立法）

的規範。

（一）戰爭的定義



1. 總體戰。

2. 閃電戰。

3. 游擊戰。

4. 認同（或意識型態）戰爭。

5. 不對稱戰爭。

（二）戰爭型態的變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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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開戰正義(Jus ad bellum)：訴諸戰爭的理由正當

⑴最後的手段。

⑵自衛的目的。

⑶正確的意圖。

⑷比例原則。

（三）義戰（Just War）論

2. 交戰正義（Jus in bello）：作戰手段合理

⑴區別原則。

⑵人道原則。

⑶比例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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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核武擴散與管制

1. 使用事例

⑴ 長崎（1945年8月6日）

⑵ 廣島（1945年8月9日）

2. 殺傷方式

⑴ 衝擊波效應。

⑵ 熱輻射。

⑶ 核輻射。

（一）核武的本質



1. 冷戰的時代背景。

2. 軍備競賽：嚇阻效果、政治威望。

3. 恐怖平衡：第一擊能力、第二擊

能力、核保護傘。

（二）核擴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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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現持有國：美國、俄羅斯、英國、法國、中國、

印度、巴勒斯坦、以色列、北韓。

2. 武器管制。

3. 裁軍。

4. 主要的核武管制協定

⑴ 南極條約(1959年) 

⑵ 部分禁止核武試驗條約(1963年)：大氣、水下、太空

⑶ 核不擴散條約(NPT，1968年) 

⑷ 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(1996年)：中、美、印、巴、北韓

未簽署

（三）核武管制

二. 核武擴散與管制


